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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被徵收不服，如何救濟（⼆）？－－⼟地徵收的正當程序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本⽂

前⼀篇提到國家發動⼟地徵收的其中⼀個條件是必須有法律依據，⽽且要遵守正當法律程序。究竟什麼是正當
法律程序？以下介紹這個概念和延伸的正當⾏政程序，並依據這些法理原則，說明⼟地徵收時會發⽣的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和正當⾏政程序的概念

（⼀）什麼是正當法律程序？

我國法條中並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亦稱正當程序）的定義，⼀開始是⼤法官為了解釋憲法第8條第1項中
的「依法定程序」[1]，引進美國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概念[2]，並指出「正當程序」的概念除了指「國
家限制⼈⺠權利時，須依法律規定的程序」外，更包括「法律規定程序的內容要實質正當」，也就是限制⼈⺠
權利的法律，就算它已經是法律，內容本⾝也必須符合其他法律上的規定或原則，確保正當與公平。在⼤法官
解釋後，「正當法律程序」正式成為我國的憲法原則之⼀。

（⼆）正當法律程序所延伸出的「正當⾏政程序」

後來正當程序保障的概念不斷被⼤法官透過解釋憲法上的權利保障，延伸到⾏政法上的各個領域，包括關於限
制「財產權」的正當程序[3]。

到了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法官將「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擴⼤適⽤到「⾏政程序」上，⽽稱為「正當
⾏政程序」，成為另⼀憲法原則。在這號解釋中，⼤法官指出⾏政機關雖然是依法剝奪、限制⼈⺠的財產權，
但當時的都市更新條例要求⾏政機關應進⾏的程序規定，不符「正當⾏政程序」的原則[4]。正當⾏政程序的概
念促成相關修法，讓政府重新審視剝奪、限制⼈⺠財產權應遵守的正當性、公平性，⼤法官後續也多次在釋字
中援⽤這個概念。

⼆、⼟地徵收的正當⾏政程序——以⼀般徵收為限[5]

基於上⾯的說明，⼟地徵收這種嚴重侵害⼈⺠⼟地財產權的⾏為，當然也要符合正當⾏政程序。筆者在此將直
接說明⼟地徵收的正當⾏政程序，並依照法律規定及司法實務整理區分為徵收前，徵收中及徵收完成後（⾒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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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前

1. 舉辦公聽會，並通知⼟地所有權⼈、利害關係⼈陳述意⾒

需⽤⼟地⼈在向徵收權⼈申請徵收前，除了國防、交通或⽔利事業，或因公共安全急需使⽤⼟地來不及與⼟地
所有權⼈協議外，必須舉辦公聽會說明徵收內容，並以書⾯通知⼟地所有權⼈及利害關係⼈陳述意⾒[6]。

不過，如果是涉及特定農業區且興辦事業經核定為重⼤建設⽽須辦理徵收，若有爭議，必須依⾏政程序法舉⾏
⽐公聽會更嚴謹的聽證[7]。

2. 協議購買⼟地

需⽤⼟地⼈應於公聽會同時或會後，再與⼟地所有權⼈協議以「市價」購買⼟地[8]。

3. 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

需⽤⼟地⼈必須綜合評估興辦事業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化及⽣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依徵收計畫
個別情形等，評估徵收的公益性及必要性[9]。

4. 農地的特別程序

需⽤⼟地⼈想將徵收⽤地內的農業⽤地變更為⾮農業使⽤時，必須先徵得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10]，以保障糧⾷安全及保護優良農地。

5.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需⽤⼟地⼈興辦事業依法應經⽬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應報經許可[11]。舉實例⽽⾔，臺南市政府曾為了將
軍溪排⽔系統的問題（如護岸⽼舊、岸坡坍塌等），去徵收位於臺南市學甲區宅⼦港段的⼟地[12]，⽽因為將
軍溪屬於⾏政院所核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區域，依照當時流域綜合治理條例的規定，徵收要經主管機關經濟
部的同意[13]，所以此時臺南市政府辦理的⽔利事業徵收計畫，就要經過⽬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的許
可[14]。

（⼆）徵收中

1. 徵收計畫書的提出與審議

（1）需⽤⼟地⼈提出徵收計畫書 [15 ]，由徵收權⼈組成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進⾏審議 [16 ]，並邀
需⽤⼟地⼈或與徵收業務有關機關、⼈員列席說明 [17 ]。



（2）徵收權⼈必須審查需⽤⼟地⼈以及徵收計畫有沒有符合法定項⽬，例如審查徵收有沒有符合⽐
例原則、⼟地能不能適當合理的利⽤、被徵收⼈的安置計畫等 [18 ]。

（3）徵收權⼈視需要會同利害關係⼈到徵收範圍現場實地勘查 [19 ]。

2. 徵收權⼈審議核准通過後，函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20]。

3.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執⾏

（1）公告與通知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核准通過的徵收計畫種類、補償數額、禁⽌事項等應載明事項，公告30⽇，並於
公告當⽇以書⾯通知⼟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及他項權利⼈[21]。

（2）發補償費

30⽇的徵收公告期滿後，原則上15⽇內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必須發補償費給⼈⺠[22]，如果沒有遵期發
給，未發給的部分，就會喪失徵收的效⼒[23]。

（3）⼟地所有權移轉

被徵收⼈取得補償費時，徵收程序就完成了，也就是從⼈⺠拿到補償費的時點開始，需⽤⼟地⼈取得⼟地，被
徵收權⼈喪失⼟地所有權（包含其他利害關係⼈的抵押權等物權權利）[24]。

（三）徵收完成後

由於徵收是嚴重侵害⼈⺠財產權的國家⾼權⾏為，所以⽴法者在⼟地徵收條例中規定了幾種情況是國家的徵收
應該要被撤銷、廢⽌，或是被徵收⼈可以繳回原徵收補償額⽽收回⼟地的。

關於⼈⺠收回徵收⼟地，例如徵收⼟地後遲遲沒有使⽤，或沒有依照原本的計畫使⽤等，被徵收的⼈可以收回
（買回）⼟地[25]。⼤法官也針對「被徵收⼈收回被徵收⼟地的正當⾏政程序」作出了解釋，認為法律雖然規
定在「需⽤⼟地⼈於使⽤被徵收⼟地未符徵收計畫，或使⽤⼀定年限後未依徵收計畫」下，被徵收⼈可以⾏使
徵收收回（買回）權。但如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沒有主動通知，被徵收⼈根本不可能知道被徵收⼟地的使
⽤狀況，所以正當⾏政程序的要求包括「徵收完成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仍應定期通知或公告被徵收⼟地
的使⽤狀況」[26]。



圖1：⼟地徵收的正當⾏政程序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於如果⼈⺠是對徵收決定本⾝不服，或對補償⾦額有意⾒，下⼀篇討論救濟程序時，再仔細說明。

註腳
   中華⺠國憲法第8條第1項：「⼈⺠⾝體之⾃由應予保障。除現⾏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經司法或警

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
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1]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體之⾃由應予保障。除現⾏犯之逮捕由
法律另定外，⾮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體⾃由
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
，並符合憲法第⼆⼗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孫森焱⼤法官釋字第384號解釋協同意⾒書（摘錄）：「本件解釋⽂提及所謂『法定程序』必須『實質正
當』，此概念的形成，可溯源於英國⼤憲章，然後移植於美國。查美國憲法修正第五條及修正第⼗四條規
定⾮經正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之⽣命、⾃由或財產；無論何州，⾮經正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
⼈之⽣命、⾃由或財產。惟在美國憲法制定之後⼀百年間，對於『正當法定程序』⼀詞皆解釋為對於程序
法的限制；僅⾃⾏政及司法⽅⾯保障⼈⺠之⽣命、⾃由及財產不受⾮法程序之侵犯。迨⼗九世紀後葉始經
法院之判例擴⼤其意義及於實體法之範圍；對於各州及聯邦之⽴法機關制定之實定法亦加以限制。亦即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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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正當的法定程序，法律的規定內容必須是合理者，⽅屬正當。」
另外，筆者特別說明的是，實際上經過多數⼤法官同意做成釋字第384號解釋，但正當法律程序的濫觴在
司法院釋字第271號解釋時，⾝為少數意⾒的吳庚⼤法官在他的不同意⾒書已經開始討論法定程序的內容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可⾃⾏閱讀。

   跟本⽂主題有關的釋字第409號解釋是處理⼟地徵收的問題，理由書中說明了「徵收⼟地對⼈⺠財產權發
⽣嚴重影響，舉凡徵收⼟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在釋字第409號
解釋之後，也出現了許多關於限制「財產權」的正當程序。

[3]

   包括未設置適當組織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未確保利害關係⼈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之機會。另
釋字第709號解釋創設「正當⾏政程序」的爭議的討論，可以參李仁淼（2013），〈都市更新與正當法
律程序-⼤法官釋字第709號解釋評析〉，《台灣法學雜誌》，第235期，⾴45-53。

[4]

   此處因篇幅關係，本⽂只討論⼀般徵收的正當⾏政程序，不包含區段徵收的程序。區段徵收則待筆者另為
⽂整理。

[5]

   ⼟地徵收條例第11條：「
I 需⽤⼟地⼈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地未及與
所有權⼈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協議價購或以其他⽅式取得；所有權⼈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
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II 前項協議之內容應作成書⾯，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
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III 第⼀項協議價購，依其他法律規定有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
IV 第⼀項協議價購，應由需⽤⼟地⼈依市價與所有權⼈協議。
V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13條：「
I 本條例第⼗三條之⼀第⼀項第五款所定所有權⼈陳述意⾒，需⽤⼟地⼈應於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
前，以書⾯通知被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為之。但有前條情形者，不須通知。
II 前項通知所有權⼈陳述意⾒，得於協議價購或以其他⽅式取得⼟地或⼟地改良物時，或舉辦區段徵收公
聽會時⼀併為之。
III 前⼆項以書⾯通知所有權⼈陳述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以書⾯通知陳述意⾒之期限，⾃通知書送達之次⽇起，不得少於七⽇；已併協議會議開會通知者，⾃
最後⼀次會議之⽇起，不得少於七⽇。
⼆、所有權⼈以⾔詞陳述意⾒者，需⽤⼟地⼈應作成書⾯，經所有權⼈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事由。所有權⼈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三、需⽤⼟地⼈對於所有權⼈以書⾯或⾔詞陳述之意⾒，均應以書⾯回應及處理；於申請徵收⼟地或⼟地
改良物時，應⼀併檢附所有權⼈以書⾯或⾔詞陳述之意⾒，及需⽤⼟地⼈之回應、處理之書⾯資料，並將
意⾒及回應、處理情形依序整理，詳實填載於所有權⼈陳述意⾒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覽表（如附表）。
」
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理由書（摘錄）：「國家因公⽤或其他公益⽬的之必要，固得經由法定程序徵收
⼈⺠之⼟地，惟徵收⼈⺠⼟地，屬對⼈⺠財產權最嚴重之侵害⼿段，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應
踐⾏最嚴謹之程序。此程序保障不僅及於徵收前（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地所有權⼈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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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之意⾒，本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參照）……。」
   ⼟地徵收條例第10條：「

I 需⽤⼟地⼈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
業計畫報經⽬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II 需⽤⼟地⼈於事業計畫報請⽬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公聽會，聽取⼟地所有權⼈及利害關係⼈
之意⾒。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
III 特定農業區經⾏政院核定為重⼤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政程序法舉⾏聽證。
IV 需⽤⼟地⼈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式取得前，先舉⾏公聽會。」

[7]

   參註腳6⼟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13條規定。另此處市價是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由於此牽涉到不動
產估價的概念，留待筆者另為專⽂介紹。

[8]

   ⼟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需⽤⼟地⼈興辦事業徵收⼟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
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活型態及
健康⾵險之影響程度。
⼆、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徵收費⽤、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
共設施與政府財務⽀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地利⽤完整性。
三、⽂化及⽣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導致城鄉⾃然⾵貌、⽂化古蹟、⽣活條件或模式發⽣改變及對該
地區⽣態環境、周邊居⺠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計畫。
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9]

   ⼟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第3項：「需⽤⼟地⼈勘選⽤地內之農業⽤地，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者，於
變更為⾮農業使⽤時，應先徵得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10]

   ⼟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1項。[11]

   可以參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網⾴資料：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41309598號函（2015/11/11）。[12]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第2條（筆者按，此條例已於2019年12⽉31⽇廢⽌）：「
I本條例之適⽤範圍，為⾏政院核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所明列之直轄市、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農
⽥排⽔、⽔產養殖排⽔、⾬⽔下⽔道、上游坡地⽔⼟保持及治⼭防洪區域。
II依本條例執⾏之直轄市、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治理⼯程所需⽤地，得逕⾏辦理⼯程⽤地徵收，不
受⽔利法第⼋⼗⼆條規定之限制。」

[13]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第3條第1項：「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各中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流域整體規劃及綜合治⽔原則、政策及優先秩序，擬訂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14]

   ⼟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應由需⽤⼟地⼈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
具徵收⼟地圖冊或⼟地改良物清冊及⼟地使⽤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15]

   ⼟地徵收條例第15條：「[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9&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0
https://land.tainan.gov.tw/LandExpropriationPlanDetail.aspx?Cond=e60e3903-ba2f-4fc4-a8ac-a30e15adbd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90&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90&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5


I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徵收案件，應遴聘（派）專家學者、⺠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式辦理
之。
II 前項專家學者應由地政、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城鄉規劃等專業領域學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及⺠
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分之⼀。」
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設置要點第3點：「
I 本⼩組置委員⼆⼗⼀⼈⾄三⼗⼀⼈，其中⼀⼈為召集⼈，由本部常務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部就下
列⼈員派兼或遴聘之，任⼀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
（⼀）主管業務單位主管。
（⼆）有關業務機關⾸⻑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三）具有地政、法律、環境資源、都市計畫、城鄉規劃、公共⾏政、農業、經濟、交通運輸規劃及其他
相關專⾨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及⺠間團體代表。
II 本⼩組委員任期⼆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間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III 第⼀項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以⾄原委員任期屆滿之⽇為⽌。」

   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設置要點第9點第1項：「本⼩組開會時，得邀請需⽤⼟地⼈或與徵收業務有關
機關、⼈員列席說明，並於說明後退席。」

[17]

   ⼟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
⼀、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
⼆、需⽤⼟地⼈是否具有執⾏該事業之能⼒。
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地是否符合現⾏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計畫。
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地適當且合理之利⽤。
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
六、依本條例第三⼗四條之⼀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
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

[18]

   ⼟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進⾏現場勘查
並作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四⽇內寄送利害關係⼈。」
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設置要點第7點：「本⼩組為審議⼟地徵收有關案件，得推派委員或商請業務有
關機關指派⼈員實地調查，或組成專案⼩組審核。」

[19]

   ⼟地徵收條例第17條：「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徵收⼟地或⼟地改良物後，應將原案通知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20]

   ⼟地徵收條例第18條：「
I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徵收案時，應即公告，並以書⾯通知⼟地或⼟
地改良物所有權⼈及他項權利⼈。
II 前項公告之期間為三⼗⽇。」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21條：「
I 依本條例第⼗⼋條規定所為之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需⽤⼟地⼈之名稱。
⼆、興辦事業之種類。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號。

[21]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105?LCID=420&lawname=%25E5%2585%25A7%25E6%2594%25BF%25E9%2583%25A8%25E5%259C%259F%25E5%259C%25B0%25E5%25BE%25B5%25E6%2594%25B6%25E5%25AF%25A9%25E8%25AD%25B0%25E5%25B0%258F%25E7%25B5%2584%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lawOnOff=2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105?LCID=420&lawname=%25E5%2585%25A7%25E6%2594%25BF%25E9%2583%25A8%25E5%259C%259F%25E5%259C%25B0%25E5%25BE%25B5%25E6%2594%25B6%25E5%25AF%25A9%25E8%25AD%25B0%25E5%25B0%258F%25E7%25B5%2584%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lawOnOf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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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3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105?LCID=420&lawname=%25E5%2585%25A7%25E6%2594%25BF%25E9%2583%25A8%25E5%259C%259F%25E5%259C%25B0%25E5%25BE%25B5%25E6%2594%25B6%25E5%25AF%25A9%25E8%25AD%25B0%25E5%25B0%258F%25E7%25B5%2584%25E8%25A8%25AD%25E7%25BD%25AE%25E8%25A6%2581%25E9%25BB%259E&lawOnOff=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9&flno=21


四、徵收之⼟地或⼟地改良物及其應補償之費額。
五、公告期間。
六、得提出異議及⾏政救濟之期限。
七、公告徵收後之禁⽌事項。
⼋、得申請⼀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
九、其他依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II 徵收農作改良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良物，其公告應載明應受補償⼈之姓名、住所。
III 第⼀項公告應附同徵收⼟地圖，公布於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公告處所及被徵收⼟地或⼟
地改良物所在地。」
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理由書（摘錄）：「……並及於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
公告及書⾯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及他項權利⼈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使其權
利……。」

   ⼟地徵收條例第20條：「
I 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內發給之。但依第⼆⼗⼆條第五項規定發
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不在此限。
II 需⽤⼟地⼈未於公告期滿⼗五⽇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
該部分⼟地或⼟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22條規定提交地價
評議委員會復議。
⼆、經應受補償⼈以書⾯同意延期或分期發給。
三、應受補償⼈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四、應受補償⼈所在地不明。」、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25條：「
I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13條、本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26條第1項、第28條第1
項、第36條、第51條第2項或第58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通知及領取補償費之通知，其對象及辦理⽅式如
下：
⼀、被徵收⼟地或建築改良物已登記者，依⼟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及他項權利⼈
姓名、住所，以書⾯通知。
⼆、徵收農作改良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依第⼆⼗⼀條第⼆項規定公告之姓名、住所，以書⾯通知
。
三、依前⼆款通知未能送達者，以前⼆款姓名、住所辦理公⽰送達。
II 前項第⼀款、第⼆款之通知，應以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以其他得收取回執之⽅式為之。
III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條第⼀項規定將核准徵收案通知⼟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
⼈及他項權利⼈時，得⼀併通知其領取補償費之⽇期。」

[22]

   註腳22⼟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參照。[23]

   ⼟地徵收條例第21條：「
I 被徵收⼟地或⼟地改良物之所有權⼈，對於其⼟地或⼟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
時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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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地徵收，正當法律程序，正當⾏政程序，補償，徵收收回

II 前項補償費未發給完竣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但合於第⼆⼗七條但書規定者，不在此限。」
另外，依照學說、實務⾒解，徵收後由國家原始取得⼟地，也就是說國家徵收取得的⼟地上⾯不會有原來
其他第三⼈物權（例如抵押權）。可以參考最⾼⾏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760號判決理由五、(⼆)的說明
。

   ⼟地徵收條例第9條：「
I 被徵收之⼟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者，原⼟地所有權⼈得於
徵收公告之⽇起⼆⼗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地，不適⽤
⼟地法第⼆百⼗九條之規定：
⼀、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者。
⼆、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者。
II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通
知原⼟地所有權⼈於六個⽉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III 第⼀項第⼀款之情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地⼈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地。
IV 第⼀項第⼀款所稱開始使⽤，指興辦事業之主體⼯程動⼯。但依其事業性質無需興建⼯程者，不在此
限。」

[25]

   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理由書（摘錄）：「需⽤⼟地⼈依法取得被徵收⼟地所有權後，是否有不再需⽤
被徵收⼟地或逾期不使⽤⽽無徵收必要之情事，通常已⾮原⼟地所有權⼈所得⽴即知悉及掌握。基於憲法
要求之正當⾏政程序，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徵收完成時起⼀定期限內，定期通知原⼟地所
有權⼈，使其適時知悉被徵收⼟地之後續使⽤情形；若有不能個別通知之情事，應依法公告，俾其得及時
申請收回⼟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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